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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新棟
13樓
承辦人：科員 翁郁晴
電話：03-3322101#7353
傳真：03-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4712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402873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6800A_1140287357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40287357_ATTACH2.pdf、376736800A_1140287357_ATTACH3.pdf、
376736800A_1140287357_ATTACH4.pdf)

主旨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訂於114年11月26日（星期

三）下午辦理「公教個人專戶制自主投資線上宣導講習會

（第5場次）」一案，請轉知所屬相關同仁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人事處案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（以下簡

稱基管局）114年10月2日台管儲二字第1142061154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業於114年1月1日開辦自主投資，基管

局為推廣參加儲金人員建立投資理財觀念及熟悉自主投資

平台功能，爰辦理旨揭講習會。

三、請貴機關（學校）轉知所屬參加儲金人員旨揭講習會相關

事項如下：

(一)辦理時間：114年11月2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

30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4000915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0/07 12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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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進行方式：採線上會議（連結：https://teams.

microsoft.com/meet/4427834279134?

p=atbG2Alp2jzsm0rE1a）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參加儲金人員，線上可容納人數達1,000人以

上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於114年11月25日前完成線上報名

（https://forms.gle/aC34e7ibFnCAzsCN8）。

(五)其他事項：

１、參加人員「名稱」欄位請輸入「機關簡稱-姓名」（例

如：桃園○○○－王○明）。

２、當日參加人數超過上限時，其他登入者(第1,001人以

上)將以「僅供檢視」之模式參與，該模式參與者可觀

看會議內容，但無法進行音訊、視訊或聊天互動。若

需提問，請利用提問單進行提問。

(六)本府（含所屬）參加旨揭講習會者，請機關（學校）核

予公假登記，全程參加者將由本府人事處登錄公務人員

終身學習時數3小時；至桃園市議會參加人員之假別核

給，請機關本權責辦理，本府人事處將於講習會後，提

供實際參加人員資料，俾利登錄學習時數。

(七)旨揭講習會相關資料基管局業置於該局網站

（https://www.fund.gov.tw）「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\

儲金宣導\教育宣導簡報」項下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桃園市議會、本府所屬機關學校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
副本：

54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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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83


